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2025〕赣行复第99号

申请人：蔡某。
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蔡某认为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不依法履行对举报赣榆区某食品经营部（以下称被举报人）的法定处理职责，于2025年4月28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5月8日受理，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材料及证据材料。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2025年4月22日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并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申请人称：申请人因财产权益受到侵害于2025年4月13日通过全国12315平台提交了一份关于被举报人的投诉，被申请人于4月18日作出投诉办结反馈终止调解。申请人于4月20日通过全国12315平台对被举报人进行举报，被申请人于4月22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认定事实不清，明显不当。根据全国12315平台上的《投诉须知》第8条“投诉事项一事一单，请勿就同一事项重复投诉，请勿在一个投诉单中对不同被投诉人提出诉求。由于投诉、举报的处理程序不同，请勿在投诉中含有举报内容”的规定，被申请人应当依法将投诉单与举报单分别进行处理，虽然被申请人在投诉单回复已立案，但是不影响申请人依法享有的举报权以及举报后续办结反馈的知情权。综上，被申请人以“前期已立案，不再重复立案”为由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事实不清，明显不当。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视为适用法律错误。

被申请人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请求复议机关亦应将被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涉案证据材料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进行综合判断与运用，从而查明事实。最后，请求复议机关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申请人提交证据：举报截图、交易记录、产品详情照片、申请人身份证照片。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职。

（一）关于投诉事项处理情况。被申请人于2025年4月14日收到申请人提交到全国12315平台的投诉单，投诉内容：在淘宝购买虾米，后发现没有其宣传的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的功效，本次履职申请请求贵局调解、查处，诉求内容：退赔费用，退货。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于4月14日决定受理申请人的投诉事项，并于同日通过全国12315平台告知申请人已受理其投诉。4月16日，被申请人联系被举报人组织调解，被举报人明确拒绝调解，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被申请人决定终止调解，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于4月18日将终止调解情况通过全国12315平台告知了申请人。

（二）关于申请人投诉中涉及被举报人违法线索的处理情况。申请人在全国12315平台上点击“我要投诉”入口后自行录入了投诉的涉案内容，平台系统自动生成了“投诉单”。被申请人按照投诉处理程序于4月14日决定受理申请人的投诉，在调解过程中发现被举报人涉嫌违法线索，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于4月16日联系被举报人并进行核查，被举报人提供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等材料并称其销售的虾米仁在上架时，网络店铺图片中“天然钙库 虾红素 天然虾仁干红白相间，这虾的精华‘虾红素’，可以增镪免y力，抗Yang化。如果虾不新鲜或者死虾加工，虾才会褪色发白，不打卷。如果是染色虾，虾通体橘红，是没有这样的筋膜纹理的。咱们这款虾无染色，无添加，放心吃”的内容是在百度上搜索到的信息。该宣传行为暗示普通食品具有保健功能，即“增强免疫力”、“抗氧化”，违反了《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4月17日决定立案，并根据《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责令被举报人改正且给予警告处罚。被申请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于4月18日通过全国12315平台告知申请人立案事项。

被申请人于4月21日收到申请人通过全国12315平台提交的举报，举报内容：在淘宝购买虾米，后发现没有其宣传的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的功效，本次履职申请请求贵局查处、奖励。经查，举报内容及相关证据材料与申请人于4月14日提交至全国12315平台的投诉内容一致，且被申请人已对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处罚。被申请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于4月22日通过全国12315平台告知申请人不予重复立案。

二、被申请人通过全国12315平台告知申请人受理、终止调解、不予立案等情况符合规定要求。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投诉举报文书式样〉的通知》（国市监网监（2019）242号）文书式样《投诉受理决定书》、《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及《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标注“可以通过互联网、电话、短信、电子邮件、传真、信函等方式告知”的规定，被申请人的前述告知形式符合规定要求。

三、申请人不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的资格。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后，履行了调查处理并答复的法定职责。申请人作为投诉举报人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被投诉举报人存在违法行为，本质上系为市场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提供线索，市场监管部门对符合条件的投诉举报有依法接受并作出相应答复的义务，但是否启动对投诉举报企业的查处以及如何查处，则应由市场监管部门依职权进行判断，其执法目的在于维护作为公共利益的市场秩序，执法行为的结果也主要是对涉事被投诉举报人及市场秩序产生影响，对申请人个人的权利义务则不会产生实质影响。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不予立案，并告知申请人。该告知系被申请人为维护作为公共利益的市场秩序，履行答复投诉举报的职责，该程序性的告知行为未对作为投诉举报人的申请人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同时，经查询全国12315平台，申请人蔡某累计投诉209次，累计举报59次，该行为明显与正常消费者和一般投诉举报人不符，显然超出了正常消费者和一般投诉人的范畴，属职业投诉举报人，并且其投诉举报的事项仅涉及食品标签，并不真正影响食品安全，申请人对投诉举报处理不服再行提起行政复议，实属滥用复议申请权，浪费司法资源。鉴于上述情况，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不予立案的答复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明显缺乏利益基础，申请人的复议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该行政复议申请不应当受理。请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以维护行政机关正常工作秩序及正常的法律秩序。

综上，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行职责，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的事实与理由不成立，请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提交证据：投诉单及附件、投诉登记表、举报登记表2张、投诉受理决定书、案件来源登记表2张、立案审批表、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询问笔录及证据截图、当场处罚决定书、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举报立案告知书、举报单及附件、不予立案审批表、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全国12315平台截图5张。
经审理查明：被申请人于2025年4月14日收到申请人提交到全国12315平台的投诉，投诉内容为：在淘宝购买虾米，后发现没有其宣传的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的功效，请求贵局调解、查处，诉求内容：退赔费用，退货。被申请人在调解中发现涉嫌违法线索，于4月16日进行核查，被举报人提供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等材料，并称其销售的虾米仁在上架时，网络店铺图片中的宣传内容是在百度上搜索到的信息。该宣传行为暗示普通食品具有保健功能，即“增强免疫力”、“抗氧化”，违反了《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被申请人遂于4月17日决定立案，并根据《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作出赣市监当罚〔2025〕石0417-1号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被举报人改正且给予警告处罚。被申请人于4月18日制作市场监管〔2025〕第0418-1号举报立案告知书并通过全国12315平台告知申请人立案事项。被申请人于4月21日又收到了申请人通过全国12315平台提交的举报，举报内容为：在淘宝购买虾米，后发现没有其宣传的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的功效，请求贵局查处、奖励。经查，举报内容及相关证据材料与申请人于4月14日提交至全国12315平台的投诉内容一致。因被申请人对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已立案、处罚，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遂于4月22日决定不予立案，并制作市场监管〔2025〕第0422-1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同日通过全国12315平台告知申请人不予立案决定。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上述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证实。
本机关认为：《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被申请人负有处理辖区内投诉举报的法定职责。《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经核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立案：……（四）依法可以不予立案的其他情形。……”《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本案中，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投诉材料后，发现违法线索并在规定期限内进行核查。因被举报人存在违法行为，被申请人遂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立案决定，对被举报人进行处罚，并通过全国12315平台告知申请人立案事项。而后，被申请人又收到申请人的举报材料，因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举报的违法行为前期已立案、处罚，遂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通过全国12315平台告知申请人，符合上述规定。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4月22日对申请人蔡某举报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6月24日        

附：本决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六十八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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